附件1
柴桑区林业局2025年度行政检查计划表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九江市柴桑区林业局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2025年 1 月 17 日
	序号
	检查事项名称
	检查依据
	检查对象
	检查内容
	检查比例
	检查频次
	检查方式
（双随机监管/重点监管/信用监管）
	检查时间
	建议可参与联合检查的部门

	1
	林木采伐审批检查
	《森林法》
	林农所有者
	实际采伐与作业设计内容是否相符
	10%
	1年/次
	双随机监管
	次年上半年
	公安

	2
	林地审核（批）项目
	《森林法》
	有地单位
	实际使用与审核（批）是否相符
	10%
	1年/次
	双随机监管
	次年上半年
	公安

	3
	涉林企业行政检查
	《森林法》
	涉林企业
	台帐、安全生产
	全覆盖
	4年/次
	重点监管
	每季度
	


[bookmark: _GoBack]填表说明：1.“检查事项名称、检查依据、检查对象、检查内容、检查比例、检查频次、检查方式”依据法律法规规章，参照权力清单和江西省“互联网+监管”系统进行填报。2.按照“能联尽联”的原则，提出可参与联合检查的部门，一同开展联合检查，减少入企频次。3.如年内无需开展检查或者无检查权限的，请填报“无检查”。4.“检查方式”在江西省“互联网+监管”系统进行设置和调整，除疫苗、食品药品、特种设备、医疗器械、危化品等直接涉及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特殊重点领域外，原则上所有行政检查都应采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模式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，统筹制定联合抽查计划。
